附  件

呼伦贝尔市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具体问题整改进展情况

一、不仅矿山开采侵占草原林地问题突出，生态修复治理也进展滞后。截至2021年年底，自治区在期有效露天矿山1482家，占矿山总数61.6%，目前仍有500多平方公里需要治理修复。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实施 

（一）组织开展全市露天煤矿生产作业情况排查，建立问题台账，督促企业落实初步设计批复要求，排查发现的4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

（二）各旗市区督促露天矿山企业边开采边治理，6家矿山企业完善治理方案。2022年至今，全市露天矿山共完成治理面积21.94平方公里。其中，2024年完成治理面积6.48平方公里。

（三）组织各旗市区按要求完成露天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情况年度评估工作，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通过遥感监测、随机抽查、年度评估、重点督导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对矿山修复治理进行全方位跟踪监管，督促矿山企业应治尽治。

二、自治区自然资源部门矿业权审批不严格，2018年以来，未认真核实矿业权与自然保护地关系，批准新设或延续53宗与自然保护地重叠的矿业权。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实施

（一）督促相关旗市区建立22宗矿业权与自然保护地重叠问题工作台账。

（二）积极推动解决矿业权退出保护地工作，截至2024年底，13宗矿业权已通过注销、缩小矿区范围方式退出自然保护地，其余9宗矿业权通过保护区优化调整已不再与保护区重叠，待保护区优化调整方案批准后可完成整改。

三、自治区水利部门对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问题研究不够、措施不多，对相关盟市取水许可管理混乱问题缺乏有效监督，2021年共有7个盟市11个超采区连续4个季度出现水位下降。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实施

（一）加大地下水取用水管控力度。将“十四五”水资源管控指标下发至各旗市区，各旗市区已完成用水管控指标分解到户。

（二）结合《呼伦贝尔市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涉水典型案例问题排查方案》工作要求，完成违法违规取用水问题摸排工作，共计排查违法违规取用水问题80个，已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责任人。

（三）加快推进呼伦贝尔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电折水”系数率定工作，采取总承包的形式统一委托技术支撑单位，已完成全市11976眼农业灌溉机电井基础信息复核工作，选取并安装完成典型井设备120眼，测试非典型井445眼，与自治区数据平台实现对接，数据实时上传，基本实现一井一系数，编制完成《呼伦贝尔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电折水”系数率定项目成果报告》并报送自治区水利厅，为实现全市地下水农业灌溉计量提供依据。

四、《内蒙古自治区湿地保护“十三五”实施规划（2016—2020年）》要求，湿地保护所需资金纳入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到2020年湿地保护率达35%以上。督察发现，自治区林草部门和各盟市对湿地保护重视不够，全区12个盟市均未按照《湿地保护管理规定》要求编制湿地保护规划，呼和浩特、呼伦贝尔等8个盟市财政未安排湿地保护资金，全区湿地保护率为31.3%，未完成规划目标任务。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待自治区验收销号
（一）按照《关于推进盟市重要湿地名录发布工作的通知》，积极推进重要湿地认定工作，2022年完成8处呼伦贝尔市重要湿地的发布工作。

（二）2023年5月完成《呼伦贝尔市湿地保护“十四五及远景”规划（2021-2030年）》的编制工作并印发实施。

（三）通过划定盟市重要湿地、湿地保护小区或小微湿地等措施提高湿地保护率。积极推进我市小微湿地划定工作，2023年完成21处、2024年完成11处小微湿地划定任务。

（四）湿地保护管理资金已列入市财政预算，2024年下达湿地保护资金20.00万元。

五、《东北黑土区侵蚀沟治理专项规划（2016—2030年）》要求“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完成黑土耕地侵蚀沟治理任务5824条、治理与控制水土流失面积1300平方公里。督察发现，2018年以来全区实际仅完成侵蚀沟治理935条，治理与控制水土流失面积245平方公里，距离规划的目标任务有很大差距。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实施

（一）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组织实施的黑土地保护利用工程中涉及的小型侵蚀沟实现应治尽治，已完成年度小型侵蚀沟治理任务。

（二）2022年、2023年、2024年自治区水利厅分别下达我市大中型侵蚀沟治理任务650条、699条、1251条，截至目前，2600条侵蚀沟治理治理工作已完成。

六、呼和浩特、包头、通辽、呼伦贝尔等盟市部分工业园区依托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工业废水，工业废水污染物浓度超过城镇污水处理厂管控要求，导致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不能稳定运行，甚至存在超标排污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待自治区验收销号
（一）已完成全市5个工业园区依托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工业废水情况摸底排查，并根据排查结果分别对工业园区（9个产业园）开展了工业园区依托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工业废水可行性评估。其中，已建成污水处理厂1个；依托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园区污水6个；驻园企业自建污水处理厂，污水回用无外排1个；无工业企业入驻，已调出工业园区序列1个。
（二）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根据未来发展需求，建成一座处理能力2千吨/日污水处理厂，已通过工程验收。

（三）加强日常监管。对依托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置工业废水的园区，加强对企业日常监督，通过开展“双随机”检查、监督性监测等方式，强化监督管理。

七、城镇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与垃圾分类需求不匹配，全区69个旗县、20个设市城市均应建设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目前仅建成14座。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实施

（一）组织相关旗市区开展餐厨垃圾建设需求评估论证，并制定《呼伦贝尔市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方案》。

（二）截至目前，8个需建设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的旗市，已完成餐厨垃圾处置设施建设5个，3个正在办理项目前期手续。

八、自治区现有尾矿库750座，其中四、五等小型尾矿库709座、占比近95%，尾矿成分复杂，一些尾矿库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待自治区验收销号
（一）2022年12月,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完成全市21座尾矿库摸底排查工作，核实尾矿库污染防治措施情况，建立环境风险隐患问题清单。

（二）2023年3月，市生态环境局督促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针对环境风险隐患问题清单，按照“一库一策”的原则制定整改方案，已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环境风险隐患。

（三）2024年12月，市应急管理局组织有关旗市区对辖区内符合闭库销号条件的尾矿库全部完成闭库。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尾矿库安全监管专业人员配备，强化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

（四）落实尾矿库分类分级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建设完善尾矿库污染防治设施并稳定运行，定期开展环境监测和风险隐患排查，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有效防范化解尾矿库环境风险。

九、农膜回收利用率偏低。据统计，自治区耕地面积1.72亿亩，2021年全区地膜覆盖面积2718万亩，地膜使用量9.44万吨，其中巴彦淖尔、赤峰、乌兰察布、呼和浩特等4个地市覆膜面积占全区82%。根据巴彦淖尔市2021年农业面源普查数据显示，全市地膜使用量为2.84万吨，回收量为1.49万吨，回收率仅为52.6%。乌兰察布市2021年地膜使用量为1.16万吨，回收至残膜加工企业处理的仅0.27万吨，利用率只有23.3%，现场督察发现，大部分残膜尚处于无序管理状态，耕地中残留大量细碎地膜。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待自治区验收销号
（一）我市先后印发《呼伦贝尔市2022年地膜回收处理行动方案》《呼伦贝尔市2023-2025年地膜回收工作方案》《呼伦贝尔市地膜回收利用宣传培训方案》等相关工作方案，指导各旗市区科学开展农膜回收和利用处理工作。市农牧局制定《加强废旧地膜回收十条措施》，进一步明确地膜回收具体措施。将全市地膜使用回收情况纳入了统计数据，建立健全数据的收集方式，2023年，全市地膜当季回收率达到了87.16%，达到整改的预期目标。
（二）为切实加强地膜全程监管，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非标地膜、不按规定回收废旧地膜等违法行为，市农牧局联合市公安局、市场监管局、市工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供销合作社印发《呼伦贝尔市农用薄膜监管执法工作方案》。抓住春季关键时期，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共出动执法人员30人次,出动执法车辆6台次,发放宣传单100余份。将地膜污染防治资金纳入了市本级财政预算，2024年下达农膜污染防治资金20万元，统筹开展农膜污染防治工作。
（三）积极开展地膜回收宣传工作。通过媒体网络、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册以及入户讲解等方式，将相关政策法规送到田间地头，多渠道向农户宣传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知识，引导带动农民群众积极配合做好农膜回收处置。全市累计拍摄宣传短视频3期，发布信息7篇，发放宣传资料6000余份。依托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工作，邀请自治区专家对地膜科学回收利用及《内蒙古自治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条例》进行科普宣传，共培训200余人次。

（四）积极争取国家地膜科学回收使用试点项目。2024年在海拉尔区、牙克石市、扎兰屯市、莫旗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0.2万亩，在阿荣旗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0.13万亩，在海拉尔区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对比评价试验。针对不同作物开展了覆膜成本调查，全市共调查7个旗市区36个地块，编制完成《呼伦贝尔市主要农作物覆膜成本分析报告》，为科学推进地膜科学回收使用项目提供了数据支撑。

